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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近年，政府在推行社區精神健康支援服務上，確實投放了不少資源，以改善

個案管理，尤其在醫管局為嚴重精神病患者推行的「個案管理計劃」，在今

年四月開始，更擴展至全港十八區。而各區的精神健康綜合社區中心，仍相

應有新資源配合個案管理計劃的擴展。相關計劃至今已推行將近四年，值得

提出關注改善的方向。 

 

2. 現時醫管局個案管理計劃只集中為嚴重精神病患者提供服務，對於一些患有

情緒病和其他精神病患者，何時提供個案管理計劃，是否能在規劃服務上定

下時間表，以便配合人力資源培訓和招募規劃，避免因專業人手不足而做成

服務難以推行。 

 

3. 現時個案管理計劃，為每個個案提供社區支援，但是有時限性的，通常以一

年至兩年不等。但精神病，尤其是嚴重精神病患，其病的影響往往是長期的，

如何訂立基制，為這些個案提供較長期的支援，減少他們復發的機會，並且

能及早處理他們面對社區生活而出現的壓力。 

 

4. 現時個案管理大多倚賴專業人員的介入，但現時專業人手不足的問題仍然嚴

重，不論醫管局或精神健康綜合社區中心，仍然未能聘請足夠人手，提供服

務。政府要培訓足夠專業人手，並非短期可達的目標。現時醫管局和部份社

會服務機構，開始聘用復元人士，擔任朋輩支援工作員，透過他們以同路人

的經驗，協助其他精神病患者，成效顯著，一方面能協助精神病患者康復，

另一方面也可為復元人士提供就業機會，三來也可補人手不足的問題，希望

政府能認真考慮增設更多朋輩支援工作員職位，參與個案管理工作。 

 

5. 精神健康個案管理工作，必須透過醫社通力合作，才能為個案提供全面的支

援。現時醫管局和社會服務機構，在有關個案資料的互通上，仍有不少限制，

雙方未能得知個案參與相關機構服務的情況，在這方面，仍有待努力，克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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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，如處理個人私隱方面的問題等。以讓醫社能就個案的

需要有整全的掌握。 

 

6. 部份精神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仍未找到合適永久會址，在推行有效的個案管理

仍有障礙，如部份個案需要於綜合社區中心接受訓練，便因缺乏會址而未能

有效協助他們，希望政府在尋找會址方面，能加快速度，讓各區能提供整全

的支援。 

 

7. 現時精神綜合社區中心的活動，因欠缺地方及人手，時有出現活動爆滿，未

能報名的情況，以至部份個案因經常未能參與活動，減低了他們參與社交活

動的動機。政府需評估服務需要，從而規劃足夠地方和人手資源，才能有效

地推行個案管理計劃。 

 

 

 


